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11000023T000002095916-北京市长城资源复核及价值研究

主管部门及代码 048-北京市文物局 实施单位 048035-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B)
全年执行数(C)

分值
（10分）

执行率
(C/B)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44.231100 165.491100 160.673020 10.00 97.09% 9.71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44.231100 165.491100 160.673020 10.00 97.09% 9.71 

上年结转资金 - - - - - -

其他资金 - - - - - -

年度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依据《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保护规划》相关要求，在2022年以延庆
为试点的勘测工作及2023年全市域早期长城调查的基础上，本项目是北京长城资
源复核与价值研究项目开展的第三年，计划投入资金244.2311万元，以《北京市
早期长城资源调研报告》的出版为导向，继续深化各区早期长城的基础数据，包
含航测和工程测绘图，选取一处堡寨进行考古挖掘工作，同时以该处的早期长城
的数字化展示为试点开展工作，全面掌握北京地区长城资源的各项信息与数据，
为进一步开展长城价值体系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在2022年以延庆为试点的勘测工作及2023年全市域早期长城调查的基础上，本项目
是北京长城资源复核与价值研究项目开展的第三年，以《北京市早期长城资源调研
报告》的出版为导向，继续深化各区早期长城的基础数据，包含航测和工程测绘
图，选取了一处堡寨进行考古挖掘工作，以该处的早期长城的数字化展示为试点开
展工作，全面掌握了北京地区长城资源的各项信息与数据，为进一步开展长城价值
体系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A)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调研报告数量 1篇 3篇 3.00 2.70 

偏差原因分析：合成一本体量太
大，按区拆分。

改进措施：今后将加强项目计划
编制的合理性及风险预估。

工程测绘图1:200数量 ≥260幅 330幅 3.00 3.00 根据实际勘测生成

论文数量 ≥1篇 0篇 3.00 0.00 

偏差原因分析：论文排期长，但
已有录用证明。
改进措施：今后将多投一些期
刊，未录用抓紧更换期刊。

航片正摄影像图1:500数
量

≥240幅 252幅 3.00 3.00 根据实际勘测生成

数字化成果 1套 0套 3.00 0.00 

质量指

为更系统推进长城数字化工作，
相关成果已纳入北京市早期长城
考古中长期计划统一实施。后续
将加强项目统筹，确保重点任务
有序落实。

标
调研报告通过专家验收合
格率

≥95% 100% 15.00 15.00 

时效指标

项目实施保障时间 ≤11月 11月 4.00 4.00 

项目总结时间 ≤12月 12月 3.00 3.00 

项目立项完成时间 ≤3月 3月 3.00 3.0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项目总预算 ≤244.2311万元 160.67302万元 10.00 9.00 

劳务费分项成本控制

预算调整导致，以后预算调整同
步调整绩效目标

数 ≤2.35万元 1.88万元 1.00 0.50 

绘图费、数字化成果采集

与展示等委托业务费分项
成本控制数

≤179.1361万元 155.1万元 7.00 6.00 

考古挖掘经费委托业务费
分项成本控制数

≤62.5万元 3.6万元 1.00 0.50 

调研费、快递费分项成本
控制数

≤0.245万元 0.09302万元 1.00 0.5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成果刊发、媒体报道合计
次数

≥3次 3次 10.00 10.00 
由央视媒体报道、考古院公众号
发布。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服务国家文化公园和全国
第四次文物普查

效果显著

通过项目的实施，全面掌
握了北京地区长城资源的
各项信息与数据，为进一
步开展长城价值体系研究
提供了重要参考，为国家
文化公园和全国第四次文

物普查服务

10.00 9.00 

偏差原因分析：项目成果已向各
区发送，但四普工作仍在进展中
。同时项目成果推动了北京市早
期长城考古工作的开展。
改进措施：重点关注对四普工作
的影响，及时收集相关资料。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合作单位满意度 ≥90% 100% 10.00 10.00 

总分： 100.00 88.91 

填报注意事项：
1.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2.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值（B）/年度指标值（A）*该指标分值；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A）/全年实际值
（B）*该指标分值。若年初指标值设定偏低，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值（B）—年度指标值（A））/年度指标值（A）*100%。若计算结果在200%-300%（含200%）区
间，则按照该指标分值的10%扣分；计算结果在300%-500%（含300%）区间，则按照该指标分值的20%扣分；计算结果高于500%（含500%），则按照该指标分值的30%扣分。
3.请在“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中说明偏离目标、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拟采取的措施。
4.90（含）-100分为优、80（含）-90分为良、60（含）-80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


